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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

准则》、《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宜华

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以及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行人”或“宜华集团”）

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以及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或“海通证券”）编制。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

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海通证券所作的承诺或声

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海通证券不承

担任何责任。 



 

一、本次债券的重大事项 

2017 年 8 月 1 日，发行人股东会审议通过增加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同意公

司根据经营发展需要，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对《公司章程》中相应条款进行修订。 

发行人原经营范围：销售：百货、针织品、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建筑材料、

五金、交电；以自有资产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外的行业进行投资；自有资产租赁；

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发行人变更后经营范围：销售：百货、针织品、工艺美术品、陶瓷制品、建筑

材料、五金、交电；以自有资产除国家法律、法规禁止外的行业进行投资；投资顾

问、投资咨询、投资策划；自有资产租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经营范围变更已于 2017 年 8 月 1 日经汕头市澄海区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

完成。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15 宜集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

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第十七条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 

海通证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

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规定和约定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二、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徐昊、郑云桥 

联系电话：010-88027168 

传真：010-88027190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56 号方圆大厦 23 层 

邮编：100044 

  



 

（此页无正文，为《宜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 2017 年度第二次

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之盖章页） 

 

 

 

 

 

 

 

 

 

 

受托管理人：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8 月 7 日 

 


